
 

 

鲁电职院教字〔2020〕1 号
 

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在线教学组织与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各系部： 

为全面落实党中央、国务院、省教育厅和我校疫情防控

工作任务，依据《教育部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

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教高厅〔2020〕2 号），

按照教育部“特别不提倡，不鼓励，不建议各高校在疫情防

控期间要求每一位老师都要制作直播课”的新要求，有条不

紊地开展疫情期间在线教学活动，实现学生身心健康和有效

学习两不误，现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本学期延迟开学，原则上结束时间也将顺延，总的

教学工作量不变。 

二、各任课教师在充分利用国家、省、校三级优质在线

课程教学资源，依托各类在线教学平台，根据本课程的特点，

自行选择在线教学内容、教学形式，制定在线教学方案。学

校层面对延迟开学期间的在线教学形式不再做具体要求。 

任课老师优选在线资源后，经教研室集体讨论（教研室



主任签字）、系部批准后（签字盖章），形成该课程在线教学

实施方案；系部将课程方案汇总，形成系部的整体在线教学

方案，报教务处备案。 

各系部要有序组织好本部门教师开展网上备课、授课、

答疑辅导、作业批改、测验等活动，加强对学生线上学习的

过程指导和监督；教务处根据备案材料，做好监督管理，及

时发现和解决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三、正式开学后，依据“教学标准不降，教学质量不减”

的原则，各系部自行对在线教学情况进行评价，确定教学完

成情况，做好有效教学接续工作。评价结果分三类：一是效

果较好，可以替代线下教学；二是效果一般，线下对出现的

问题进行补课辅导；三是效果较差，应重新组织线下教学。

教务处要做好抽查和督导。 

四、为集思广益，发挥集体智慧，要求各系部不同教师

讲授同一课程的，建立课程组，协作制定统一的疫情期间课

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见附件），课程组成员统筹负责授课、

答疑、批改作业等教学环节。 

五、遴选在线教学资源时，首先在教育部下发的《在线

教学服务方案信息汇总表》中 22 个在线课程平台 2.4 万门

课程中选取。以教学目标基本一致、教学内容大致相符为原

则，遴选适用课程，组织在线教学；其次可在省、校两级优

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中遴选，组织在线教学。对于在国家、

省、校三级优质在线课程教学资源中都无法找到对应课程，

不具备在线学习条件的，课程组也可选择其他的在线教学平

台（如：通过微信、QQ、电话、邮箱等方式支持学习），灵

活制定工作方案。 



六、如因特殊原因，确实无法组织在线教学的，由课程

（组）所在教研室提出申请，经系部批准后，报教务处备案。 

七、随着工作推进，免费开放的优质在线课程和虚拟仿

真实验教学资源也在动态变化中，请各任课教师注意关注。

任课教师要充分利用此次机会，注重学习下载优质教学资源，

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做储备。 

八、由于开学时间暂不能确定，在线教学方案按照 3 周

准备，从 2月 20日始，至 3月 12日止。 

请各系部按照上述要求，做好工作部署，制定系部整体

在线教学方案，电子版报送至 jwc_jxyxk@163.com。 

                         

 

山东电子职业技术学院 

                        2020年 2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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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疫情期间课程在线教学实施方案 

一、课程名称 

二、课程组 

（一）课程组名称、负责人、归属教研室、归属系部 

（二）具体信息 

任课教师 职称 课程名称 上课班级 上课系部 

     

     

     

     

三、在线教学授课目标、内容、方法和进度（建议 3 个

周任务） 

（一）总体目标、内容及方法描述 

（二）课程在线资源表 

序号 资源类型 资源内容 来源（平台或链接） 著作权人 

     

     

     



（三）授课进度计划表 

序

号 

周

次 
授课目标 授课内容 授课方法 

     

     

     

     

四、在线教学效果考核                           

在线教学考核分为过程性考核和终结性考核两部分。 

过程性考核：主要考核学生观看视频、参与讨论、作业、

考勤、考试等，以平台数据为依据。 

终结性考核：正式开学，学生返校后，各课程组负责命

题，对学生的学习质量进行考核，以成绩为依据。 

在线教学考核成绩=过程性考核成绩 50%+终结性考核成

绩 50%，该成绩作为在线教学效果评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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